
安图县博物馆理事会章程
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适应博物馆现代制度

建设需要成立安图县博物馆理事会。

第二条理事会是博物馆、政府有关部门、社区、社会、

知名人士等多方协作、共同参与博物馆发展和管理的参谋、

咨询、协调、监督的机构。

第三条理事会的宗旨是加强博物馆与社会各界的联系

和合作，吸引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社会教育与文化传播，增强

博物馆办学活力，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质量水平，办好让人

民满意的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活动

第四条理事会成员主要由举办方代表、馆长、职工代表、

社会人士组成。

第五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 1人、理事 4人。理事长由理

事会议通过协商产生，理事会每届任期三年，如有特殊情况

可以提前举行换届，可以连选连任。

第六条理事因工作变动，由理事所在单位提出建议名

单经理事会议通过后作相应调整。

第七条理事长主持理事会工作。理事会议一般每年召开

1-2 次。因特殊原因或经三分之一以上理事提议，理事长可

决定临时召集理事会议。

第三章权利和义务

第八条理事的权利：

1、听取博物馆工作报告和总结，对博物馆工作进行评



议，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。

2、参与博物馆办馆方向、培养目标、发展规划、社会

教育、设施建设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研究。

第九条理事的义务:

1、积极参加理事会活动，为博物馆改革发展提供建议

2、支持、配合博物馆开展业务建设和社会服务。

3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宣传、扩大博物馆的影响，协

调博物馆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。

第四章附则

第十条本制度由理事会议讨论通过后生效。

第十一条本制度条款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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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图县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成员

理事长：

安鹤林 安图县博物馆 馆长

理 事：

臧忠谊 安图县博物馆 馆员

郐颖菲 安图县博物馆 馆员

郭 晶 安图二小 语文老师

解 芳 安图二小 数学老师


